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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 UL APEX 公司為促進日本產業界瞭解我國檢驗制度最新資訊，於九十三

年十二月八日及九日假日本東京舉行說明會，邀請本局派員出席擔任講師，說明

我國商品檢驗相關法令，並赴該公司總部及實驗室參訪。 

由於我國將自今（94）年起陸續實施電漿電視、數位錄放影機及資訊產品安

規等檢驗，有諸多新檢驗規定及國際接軌措施，宜廣為宣傳，且 UL 公司係國際上

知名之驗證公司，本局與 UL 台灣分公司向來有良好之互動，該說明會可加強我國

與日本驗證機構之相互交流，故派講師出席該研討會。 

參加說明會約九十人，簡報後再進行 Q&A；與知名大廠座談會，包括 SONY 公

司等十家大廠約二十人與會，與會業者均非常關切本局新公告實施檢驗之相關措

施，及簡化問題。 

參訪行程部分，則由 UL Apex 公司副總裁代表接見，並與各部門主管共同座

談，針對本局檢測試驗室相關問題交換意見，並進行實驗室參訪，臨別前，雙方

對未來共同技術發展、檢測交流初步達成共識，也約定近期內能有更具體之合作

方案共創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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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過程（行程）： 

12/5 台北出發大阪  

12/6 至UL 日本總部及實驗室參訪 

12/7 出發至東京Tokyo與翻譯人員討論說明會內容 

12/8 說明會Seminar at Tokyo  

12/9 日本大廠座談會Taiwan Regulation Forum With Major Manufacturers 

(i.e. Sony, Matsushita, TDK, Hitachi, ...約15個日本大廠)，討論

申請流程及技術問題相關事項。 

12/10  參訪UL Tokyo 

12/11  回台北 

 

貳、出國目的： 

為增進日本機電產品業者對本局明（94）年度實施之電漿電視等產品檢

驗及其相關配套措之瞭解，本局應日本 UL APEX 公司邀請，派員參加該公司

於日本舉辦之說明會。 

一、鑑於我國明年一月一日及七月一日起將實施電漿電視等五項產品及資訊

產品增列安規檢驗，日本 UL APEX 公司應日本業者要求，希望能邀請本

局人員赴日本舉辦說明會說明本局明年實施檢驗之相關法令及技術規

定，期能配合本局順利推動檢驗事宜。 

二、該說明會除擬定於十二月八日於東京舉辦外，並安排九日與日本大廠會

面溝通，行程期間並於七日及十日安排赴該公司參訪行程。 

三、由於該說明會有助於協助日本業者瞭解我國相關規定，進而能協其產品

順利進口，有助於明年本局公告檢驗之實施。 

四、UL 公司係國際上知名之驗證公司，本局與 UL 台灣分公司向來有良好之

互動，該說明會可加強我國與日本驗證機構之相互交流，故派講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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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討會。 

 

參、參訪行程： 

參訪當日由 UL Apex 公司 Michihisa 副總裁代表接見，並由 ENC 部門、

市場部門、客服部門、製品認證部門主管共同座談，雙方進行簡單自我介紹

以後，以簡報說明方式開場，簡報內容約略如下： 

一、UL Apex 總公司位於伊勢，是美國 UL 公司於 2003 年 4 月 10 日併購日

本 Apex 公司，將日本 UL 公司 與 Apex 公司合併而成立，目前公司人數

有 417 人。 

二、UL Apex 公司在日本國內有九個據點，包括東京、大阪、名古屋、橫濱、

伊勢、仙台、YOKOWA 及 YAMAKITA，國外在中國北京設有分公司。 

三、目前共提供符合性評鑑、電磁相容、管理系統、場地服務（Field 

Services）、市場通路（Market Access）等服務。 

四、符合性評鑑除了 UL 標誌（包括 UL Listing Mark、UL Recognized 

Component Mark、Classification Mark 及 c-UL Mark、AR/UL Mark）

外，包括歐洲的 CE 及 GS 標誌、日本的 PSE Mark、PSC Mark、SG Mark、

S Mark、中國大陸的 CCC 標誌及澳洲的 NATA Accredited Laboratory，

不過中國大陸 CCC 標誌僅止於申請服務，澳洲的 NATA 部分亦只提供資

料報告。 

五、UL Apex 公司是日本國內 6家 NCB （JET、JQA、JCT、TUV 萊茵、COSMOS

及 UL Apex）中其中一家，也是 CBTL，可出具 CB 報告。在日本強制之

S Mark 中可執行 ITE 及 AV 產品驗證。 

六、場地服務（Field Services）目前 Follow-up Services 的工作包含工

廠檢查、訓練課程、初期產品檢查、訓練課程及到場測試（監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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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MC 場地除一個 10 米電波暗室外，有 6個 3米電波暗室及 3個 10 米、

3個 30 米的 open site，服務項目包括資訊、家電、影音、工科醫外，

也包括 Bluetooth、SAR 及 Automotive 測試。 

八、目前因安規試驗室不敷使用，在伊勢總部旁新建一座樓地板面積約 3104

平方米的安規試驗室，預計 2005 年 5 月啟用。 

簡報後公司對本局檢驗制度上疑異部分提出問題，多數屬於申請程序及

標識問題，並提出未來試驗室合作構想交換意見，希望能就醫療器材之安規

測試、電磁相容測試及該國法令了解部分進行合作，會後對於 12 月 8 日之

說明會流程及進行方式再作確認。 

當日除參觀總部之 10 米電磁相容、SAR、安規等試驗室外，並前往新建

中之安規測試實驗室，並於 12 月 10 日參觀東京實驗室。 

與說明會及座談會之翻譯人員討論簡報內容時，發現翻譯人員不是來自

中國大陸，就是日本到大陸求學人士，且均非電子、電機或資訊領域人員，

故在專有名詞上溝通需要花一點時間，尤其在會議進行中經常出現翻譯過當

或不足，還好 UL Apex 檢附講義資料時，將本局講師提供之中文（漢字）原

稿一並放入，但最後仍只能以逐句翻譯方式進行，尤其是進行 Q&A 時最為明

顯。 

 

肆、出席「台灣商品檢驗法說明會」 

一、說明會以簡報及 Q&A 方式進行。 

二、會議議程：共分為五節，前三節由劉簡任技正負責簡報，後兩節由唐技

士負責簡報，之後再進行 Q&A，相關議程如下： 

 

09:3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10     Opening: Mr. Ken Ueshima, President, UL Apex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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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10:10~11:00     Session One: 

Introduction Products Regulation of Taiwan, 

Certification System: Type Approval, Registration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11:00~11:10     Intermission 

 

11:10~12:10     Session Two: 

Office Equipments for CB Scheme & Further New               

Regulations                          

 

12:10~13:00     Lunch 

 

13:00~14:00     Session Thre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14:00~14:50     Session Four: 

Testing Report & Document Requirement  

 

14:50~15:00     Intermission 

 

15:00~16:30     Session Five: 

EMC Testing Requirement of Taiwan 

 

16:30~16:45     Q&A 

三、簡報內容大約分為法規及技術性規範兩大部分，法規部分包含我國目前

電氣電子產品檢驗之制度及申請程序、已公告明（九十四）年一月一日

實施之電漿電視等五項商品、數位相機等兩項商品檢驗、明年七月一日

實施之資訊產品增列安規檢驗、相關配套、簡化措施及技術性規範部分。 

四、參加說明會約九十人，簡報後由於主辦單位日本 UL APEX 細心安排，先

行調查發問情形，由於發問踴躍，該公司人員請有問題者先向 UL APEX

人員洽詢，先行過濾，以避免重複，佔用太多時間，再於 Q&A 時間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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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五、說明會後 Q&A 摘要及說明： 

（一）這次座談會雖然透過試驗室協助辦理，但人數多達九十人，且每家

參與廠商至少一人多則有四人參加，可見日本廠商對我國制度瞭解

的期盼性相當高。 

（二）多數問題集中於明（94）年將實施檢驗之商品制度上。 

（三）參與廠商所問之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度，可見日本廠商之用心瞭

解本局法令之程度可想而知。 

（四）對於本局即將採取之新措施，如 CB 報告之接受問題或赴國外與本

局有合作實績之試驗室辦理監督試驗問題均相當關切。 

（五）法令解釋部分如檢驗標誌、檢驗號碼、指定試驗室開放及符合性聲

明等相關法令之定義亦為廠商關心之焦點。 

（六）具有通訊功能之產品，本局雖非該類商品之檢驗主管，但其商品為

複合功能產品，廠商亦有相當多問題期待本局釐清。 

（七）充電器與電源轉接器是否列管、如何區分、產品中若有包含充電器

或電源轉接器一起時，該如何辦理產品證等，日本廠商也有相當多

的疑慮。 

 

伍、與知名大廠座談會 

一、座談會以扼要簡報及 Q&A 方式進行。 

二、會議議程：共分兩部分，先由劉簡任技正負責簡報摘要，之後再進行

Q&A。 

三、座談會後 Q&A 摘要及說明： 

（一）對於座談會中未能釐清之充電器與電源轉接器檢驗及標示問題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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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疑問。 

（二）對本局目前在影音產品上使用之檢驗標準有許多版次提出疑義及看

法。 

（三）針對世界各國陸續將檢驗工作改由民間實驗室擔任，對本局提出質

疑及建議。 

（四）對於舊版次之 CB 報告及在複合性產品上使用之檢驗標準提出建議。 

（五）提出開放國外實驗室參與檢測工作及如何加速廠商取得產品驗證提

出建議。 

 

陸、出國心得 

自從本局實施產品的安規與 EMC 管理以來，先後已在美國及日本舉辦過

數次的說明會，而這些說明會都是由當地國的相關單位主辦的，這些主辦單

位的性質有協會、法人及私人公司，就規模來看，這次說明會的場面雖不是

最大的，但就主辦者的性質而言，卻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日本 UL Apex 公

司是美國 UL 公司跨國的一個子公司，而 UL 公司幾乎是國際間最大的驗證機

構，由 UL 在日本來主辦本局的說明會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一）本局制度已受到服務業龍頭的重視 

此次 UL 會在日本為本局舉辦說明會，其目的是希望與本局建立合

作的實績，進而可以成為本局在日本的指定試驗室，其著眼點不外乎

是日本國內的龐大商機，從全球最大的驗證服務機構都在覬覦我國的

這塊市場，更何況是其他包含國內的中小型驗證機構及試驗室；在過

去數年中，日本方面希望與本局建立合作實績的單位不下 10 家以上，

這中間有獨立的第三者試驗室，更有眾多生產廠商附屬的試驗室，為

此，本次除了說明會之外，雙方更進一步展開技術交流合作的協商，

 
9



除了要讓 ULAPEX 滿意之外，也要為本局未來的發展做進一步的提昇，

�到雙贏的目標；相信這也是本局往後與國外合作的一項原則吧。 

（二）UL 猶如猛虎出柙 

UL 公司長年來深得美國民間的愛戴與政府的保護，因此在安規這

塊領域，屹立百年而不搖，即使在自由貿易的這頂大帽子下，歐聯及

日本等都撼動不了它他的地位，甚至已快成為美國的另一種價值了。

然而它是乎突顯了在產品驗證領域中的「公平」，常常是強權對弱勢的

要求，而不是所謂真正的公義。不過，這也是造成 UL 公司盲點的主要

因素，因為，UL 公司雖然在產品安規領域上表現的可圈可點，以至於

對於其他測試驗證領域的忽略，如在 EMC、通信甚至通訊協定領域方面

的驗證，卻遠遠落後歐美試驗室甚多，甚至不如美國國內的各大試驗

室，近年來， UL 公司雖然陸續有併購美國本土數家 EMC 試驗室，但仍

挽回不了這方面的頽勢，因為 UL 公司已做慣了平穩的安規潘產品驗證

市場，相當難以適應 EMC 及通信產品驗證的殺戮戰場；現今 UL 公司已

想到在海外另闢戰場，從日本下手來擴張這一版圖，其計畫之初是想

併購日本最具規模之驗證機構 JQA（日本品質保證機構），因為這是一

家日本相當完整的法人試驗室，擁有安規、EMC、儀校、ISO 等等，而

且分枝機構遍佈全日本，如果當初這一計畫成功，UL 真可說是如虎添

翼，然而這計畫卻在日本政府大力阻擾下宣告瓦解；因此，UL 公司退

而求其次，轉而尋求併購 APEX 公司，因為 APEX 公司在日本的 EMC 及

通信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正好彌補 UL 公司在日本僅有安規試驗室之

先天不足，因此 UL 公司不但可提供 APEX 在全世界的驗證通道，而且

也協助了 UL 公司能提供完整的產品驗證的平台，所以就在 UL APEX 合

併後不久，該公司立即大張旗鼓的整地蓋安規試驗室，並且大量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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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從 JQA 挖走 4、5位驗證高手，也帶走原本與 JQA 合作的業務。

目前 JQA 可說是受傷慘重，人心浮動，難怪 JQA 的人員大嘆，”UL APEX

真是 JQA 的天敵”。 

（三）產品驗證務業這一行 

產品驗證這一行 — 會讓製造商增加成本，就像是要從製造業身上拔毛

一樣； 

產品驗證這一行 — 就像保母一樣，不但可以保護消費者的安全，也提

供製造商免於產品發生不良時，負擔起無限的責

任； 

產品驗證這一行 — 是個服務業，但也像製造業一樣，競爭激烈； 

愛恨糾葛，難以取捨。 

 

柒、建議： 

『本土驗證服務是製造業的重心，應好好加以培植』 

當製造業的重心移轉到亞洲以後，驗證的市場也跟著轉移到亞洲來，美

國及歐洲的實質驗證業務也漸漸式微，但他們卻運用品牌的優勢、產品的研

發技術，持續主導整個國際市場的走向；就以最近無線傳輸的 WIFI 驗證為例，

在過去，安捷倫公司獨攬 WIFI 驗證的 3到 5年中，每件驗證費用約在 5千美

元左右，後經國人及政府的多年努力爭取後，去（2004）年終於開放給國內

的實驗室，其產品驗證價格馬上從 5 千美元降到 1 千美元，真不知要為國內

的試驗室叫屈，還是要為國內的製造商叫好才是，因為如此一來，國內試驗

室的投資不知何時才可以回收，而全世界最大的 WLAN 製造商卻都在國內；此

外，國內多數試驗室均有幫美國 UL、德國 TUV 等試驗室代工執行安規試驗、

幫國外做電磁相容試驗、通信協定試驗等，其收費方法常常都是 3 (代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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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7 (發證單位)分帳的，因此可以想見，若沒有國內這些廉價試驗室的代

工試驗，國內製造業那能在國際間佔有這麼重要的地位，所以製造與驗證他

們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政府是應該好好加以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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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相關資料： 

說明會 Q&A 資料（附件一） 

座談會 Q&A 資料（附件二） 

說明會資料（本局簡報）（附件三） 

公司簡介（附件四） 

公司簡報（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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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說明會 Q&A 資料 

（1）明年實施檢驗之商品，目前已上市販賣，是否須作檢驗？ 

答：視實施日期起是否仍須進口，如是，則須依規定辦理檢驗。 

（2）印表機明年是否要做安規檢驗？其配件是否一並申請？或無須申請？ 

答：印表機明年七月一日起實施增列安規檢驗，但現在即可申請。印表機配件可

一併申請，但如須單獨進口做選配使用時，須單獨申請。 

（3）如果已做過 CB 報告，是否接受？ 

答：標準檢驗局目前僅接受資訊產品之 CB 報告，但須其開立 CB 報告實驗室所屬

之 NCB 向本局辦理登記，其 CB 報告才可使用。  

（4）如何辦理 CB 報告轉發？是否可直接送標準檢驗局辦理？ 

答：由台灣代理人將 CB 報告連同 CB 證書送本局指定試驗室辦理差異性測試後始

完成轉發，不能直接送本局審查。 

（5）檢驗標誌及檢驗號碼是否有尺寸限制？最小可以多小？ 

答：依法令規定，自印標識須清晰不可磨滅，並無尺寸規定，只要看得清楚就可

以。 

（6）符合性聲明產品是否需要核備？ 

答：符合性聲明產品無須向本局核備，因為符合性聲明產品上之檢驗代碼是以公

司為代碼，經符合性聲明完成檢驗程序之產品，只須以廠商代碼標示，也就

是同一公司符合性聲明之產品只標示同一個號碼，這號碼是由進口商或代理

商所申請的。由於符合性聲明制度在台灣實施成效並不理想，未來產品經符

合性聲明制度完成後，可能會是需要辦理登記，但尚在研究階段。 

（7）大型設備是否可以申請臨場檢驗？ 

答：資訊類大型設備可申請赴國外臨場測試。 

（8）工廠檢查可赴海外執行嗎？有承認國外驗證機構工廠檢查嗎？未來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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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嗎？ 

答：國外工廠可申請，本局會派人前往評鑑，目前並未承認其他驗證機構執行工

廠檢查所評鑑結果，未來可能會開放國內其他驗證機構執行，但目前還在規

劃中。 

（9）什麼情形可不使用中文說明書？ 

答：一般而言均需使用中文說明書，須借助專業人員操作或使用才可使用原文說

明書，既在原文說明書上已歸類為甲（CLASS A）類或註明由專業人員操作

或使用之產品。 

（10）申請有指定試驗室法令中其他參考國際作法，依地區、檢測領域、檢測項

目、商品種類或其他事項之需要，公告同意開放受理申請之法人。是否指

商品可在其國外之指定試驗室辦理檢驗？ 

答：該法令指經本局公告開放受理之檢測領域、檢測項目、商品種類之實驗室才

受理該類實驗室申請，目前只有資訊類電磁相容試驗室，及明年公告之電漿

電視五項商品安規試驗室開放，經本局認可成為指定試驗室均公告在本局網

站上。 

（11）具有通訊功能之商品是否列管？ 

答：具有通訊功能者，本局非該類商品之檢驗主管，其商品是否列管須洽交通部

電信總局。 

（12）介面卡列管的範圍包含哪些？ 

答：除具通訊功能或不具 I/O 功能之產品不列管外，其他都列管。如不具 I/O 功

能之記憶卡，或據通訊功能之傳真卡是不列管的，但主機板、VGA 卡是列管

的。 

（13）公司生產之充電器是否列管？電源轉接器是否列管？如何區分？產品中若

有包含充電器一起時如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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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答：電源轉接器一般僅作電源轉換之用，是要檢驗的；而充電器可分為兩種，一

種是將電源轉接器及充電座合併在一起的不可分離式充電器，其產品歸屬

於充電器，因而無須辦理檢驗，另一種則是將電源轉接器及充電座分離，

但卻包裝在一起銷售，這樣仍歸屬於充電器無須檢驗，不過如果電源轉接

器雖然包裝一起以充電器名義進口，因此無須辦理檢驗，而進口後將電源

轉接器單獨分開銷售，這將會被視為電源轉接器未經檢驗而涉嫌逃檢，故

電源轉接器如果有可能成為選配零件，單獨進口或上市，應辦理報驗。故

產品與上述充電器或電源轉接器包裝在一起時其歸類方式亦同。 

（14）電漿電視、液晶電視專業或廣播用電台專用設備，接受申請赴國外與本局

有合作實績之試驗室辦理監督試驗室，是指哪些試驗室？ 

答：指曾經與本局有合作關係，且有實際績效之試驗室，現多成為我們的指定試

驗室，在網站上可以查的到。未來 UL APEX 可能也會成為我們的合作實績試

驗室，屆時也可向該公司辦理，不過現在還沒有完成程序。 

（15）各項產品檢驗標準並不相同，在複合性功能產方面品如何歸屬？如何辨別

公司生產產品是否須要檢驗？ 

答：通常一般產品之歸類以主功能作為判定依據，但產品如果實在無法歸類，標

準檢驗局有提供查詢的服務，可以請台灣的代理商或進口商，以公文檢附型

錄方式辦理查詢，當然這樣的管道也適用於辦理查詢商品是否需要檢驗，標

準檢驗局會以公文正式函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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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座談會 Q&A 資料 

（1）是否能就昨天所提充電器與電源轉接器部分再做一次說明？與產品包裝在一

起時，檢驗標識是否只有一個？ 

答：電源轉接器一般僅作電源轉換，因此是要檢驗的；而充電器是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電源轉接器含充電座，做成不可分離模式的，其產品歸屬於充電器，

因而無須辦理檢驗，另一種是將電源轉接器及充電座分開，但包裝在一起銷

售，則仍歸屬於充電器而無須檢驗，不過如果將電源轉接器包裝在一起以充

電器名義進口，因此無須辦理檢驗，但進口後卻將電源轉接器單獨分開銷

售，則將會被視為電源轉接器未經檢驗而涉嫌逃檢，故如果電源轉接器若有

可能成為選配零件，單獨進口或上市，應辦理報驗。 

產品與上述充電器或電源轉接器包裝在一起時其歸類方式亦同，也就

是充電器包裝在一起，充電器是無須辦理檢驗，但若充電器之型態是以電

源轉接器附加充電座，並與產品包裝在一起時，須視該電源轉接器是否可

以直接連結產品使用，即電源轉接器可同時提供充電座及提供產品使用，

則該轉接器須依規定辦理檢驗，又如該電源轉接器成為選配之附件時，不

論是否包裝在一起進口或單獨進口或銷售，則須單獨辦理檢驗。 

產品與充電器或電源轉接器包裝在一起時可作一次檢驗，貼同一個標

籤，但其包裝在一起之電源轉接器是不得分開進口或銷售的。 

（2）貴局目前在影音產品上使用之檢驗標準 IEC 60065 上有許多版次，在配合檢

驗上有困難？何時會作修改？ 

答：目前除原實施檢驗之影音產品使用第五版 IEC 60065 外，其餘均使用 CNS 

14408，大部份皆與新版之國際標準 IEC 60065 調和，但其中有有區域性差

異，如電壓、頻率上之差異，在此次影音產品部分公告的國家標準是調和於

第六版 IEC 60065，在資訊產品上則調和於第七版 IEC 60065，故在作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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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對於廠商是有一點困擾。 

目前本局已檢討該三項不同檢驗標準的版本，也將參考國際作法，

近期內會修正相關公告，當然也會給舊標準緩衝期，且將儘量與國際作法

一致，緩衝至二○○七年三月。當然政府作業上是有一定的行政程序，需

要一點作業時間，應該不會太久就會發佈修正。 

（3）日本目前都已將檢驗工作改由民間實驗室擔任，貴局何時能將檢驗及發證工

作改由民間辦理？希望貴局能符合國際作法。 

答：各國在考量檢驗制度時都會參考國際作法，但也會考量國家人民的生活習慣

及特性來訂定其檢驗制度，況且我們也知道目前這樣做法是會增加政府的成

本，所以我們也希望將來能由民間檢驗與發證。未來並不排出將檢驗與發證

工作由民間來擔任，當然不是指馬上或現在，指在適當的時機，標準檢驗局

會朝這方向去作。 

（4）CB 報告在複合性產品上其檢驗標準是可以選擇的，但貴局公告是對其每一項

產品必須遵守唯一的標準，這作法上與 CB 是不同的，是否可以改變？ 

答：本局已注意到這個問題，近期內會作修正。 

（5）CB 報告舊版次的可否接受？ 

答：本局目前已著手修正，基本上與國際作法一致，CB 報告舊版可接受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但目前尚未完成行政程序，近期內會發佈修正。 

（6）目前提出申請檢驗之產品，在影音類產品安規上都須六個月才能完成，貴局

是否應該要開放國外實驗室參與或接受國外試驗報告？以加速廠商取得產

品驗證？ 

答：有關試驗室測試能量問題，出國前本局曾調查目前指定試驗室所作測試之進

度，一般安規測試約四至六週，實驗室均如期完成，且調查結果也顯示並無

積壓案件，所以這可能是一項誤解。可能是因為測試安規時須備置其他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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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件或其他零組件未完成測試等問題，或試驗室與廠商間溝通不良所造成，如

果真有此情形發生，我們會協助洽詢。基本上目前還未考慮開放國外試驗

室，不過國內試驗室是開放申請的並未限制，所以試驗室如果評估有市場需

求通常會提出申請。  

（7）貴局在資訊產品上接受CB報告為何不能考慮直接接受還經指定試驗室轉發？ 

答：CB 報告是來自於各地之 CB 試驗室其測試能力不一，報告格式也不盡相同，

且各地區產品多少都會有區域性差異存在，所以須經過本局指定試驗事先行

審查，有可能需要加測區域性差異部分，但不是每一件都必須加測，經指定

試驗室轉發之測試報告後本局才受理審查，這樣作法與國際間作法並無多大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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